
证券代码：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6-01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本次被担保对象中有 3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应参

加会议的董事 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7人，会议具体内容如下：

（1）最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腾飞健康生活实业有限公司向松下电气设备（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

付款保函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腾飞健康生活实业有限公司向松

下电气设备（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开立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含）的付款保函，

用于深圳市腾飞健康生活实业有限公司与松下电气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之间的

业务合作，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最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前海立信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立信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上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含）的

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最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加

2026 年度授信额度，同时增加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25年 12月 11日及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十三次会议及 2025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控

股子公司 2026 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

经营计划安排，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8,880 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

效期限自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授信额度有效期均为一年，

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现因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实际业务运作需要，在原申请授信额度 1.8 亿元

（含）的基础上新增 0.72 亿元（含），同时公司为其提供的预计担保额度也相

应增加，本次调整后，公司 202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

的预计担保额度为 2.52 亿元（含）。

公司本次除调整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限公司授信额度及担保额

度外，其他内容不变。

（4）最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关于增加 2026 年度公司

为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25年 12月 11日及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十三次会议及 2025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公

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 2026 年度公司部分参股公

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相关参股公司拟向其股东及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2026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由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98,144.96 万元（含）的担

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现因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业务运作需要，公司拟增加为其提供的预计担保额度，

在原申请额度 9.8 亿元（含）的基础上新增 7.35 亿元（含）担保额度。本次调

整后，公司 2026 年度为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预计担保

额度为 17.15 亿元（含）。

公司本次除调整为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外，其他内容不变。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1
深圳市腾飞健康生活

实业有限公司

2009 年 6月

29 日

100 万元

人民币
付帅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

道下李朗社区怡亚通

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

第 1栋办公楼 604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五金建材、装修装饰材料、机械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化工产品（不含有毒、危险化学品）、汽车、

文化体育用品、文化艺术品、初级农产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厨卫用品、

办公用品、办公设备、服装服饰、纺织用品、珠宝首饰（不含裸钻）的批发

及零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供应链方案设计；供应链渠道设计与

管理；会议策划、展览展示策划；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

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与交

通运输相关的装卸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商务信息咨询；供应链咨询；供应链方案设计；供应链渠道设计与管理；供

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出版物（报纸、期

刊、图书、音像制品）批发零售；道路普通货运、仓储服务、货物配送（均

不含危险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2
深圳前海立信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

2016 年 9月

28 日

20,000 万

元人民币
陈伟民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

道国际文化大厦 27

楼

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方案设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供应链软

硬件系统设计、开发、集成及技术服务（以上经营项目不含金融、支付结算

业务，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投资咨询（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除外）；翡

翠原材料的批发销售；珠宝首饰、玉石制品的购销；黄金制品的批发、零售；

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物流服务；保付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份，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代理（非银行融资类）；经济信息咨询、企业信息咨询（均不含限制项目）；

销售船舶配套产品，船舶设备工程系统成套配套安装、技术开发、服务、咨

询；船舶工程设备、材料出口；船舶解体设备及材料、集装箱的代购、代销；

购销机电设备及配件、船舶设备及配件；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国内

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园林花木的销售；

陶瓷制品，陶瓷机械设备，陶瓷原料，建筑装潢材料，家具，沥青及其制品，

输变电设备，高低压配电设备，电源设备及元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畜禽收购；畜禽委托饲养管理

服务；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牲畜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畜牧渔

业饲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水产品批发；化妆品批发；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家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初级

农产品收购；粮食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饲料原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

营项目是：煤炭批发；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食品销售；牲畜饲养；动物饲养；种畜禽经营；食品互联网销

售；酒类经营；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非煤

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
深圳市安新源贸易有

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 15 日

1,621.62

万元人民

币

邹艳妮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

道大新路 198 号创新

大厦 B座 5楼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装卸搬运；仓储服务；食用农

产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普通货

运；预包装食品、保健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互联网

销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持有其74%的

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4
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

15 日

3000 万元

人民币
练泽开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

道汇峰路 1号汇峰中

心 1号楼 4单元 802

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化妆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化肥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

报检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

树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

子元器件批发；通讯设备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

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皮革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橡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电池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水泥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

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东莞港湾区快线

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 51%的股份，

公司持有其49%的

股份。实际控制

人：东莞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度财务数据 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深圳市腾飞

健康生活实

业有限公司

2,763.81 4,055.69 -1291.88 18,515.31 -744.36 146.74% 1,734.88 3,408.17 -1,673.29 1,581.58 -381.4 196.45%

深圳前海立

信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

27,729.03 4,329.16 23,399.87 50,304.47 13.49 15.61% 30,081.14 6,519.88 23,561.26 22,129.21 161.39 21.67%

深圳市安新

源贸易有限

公司

34,440.05 24,764.32 9,675.73 111,398.71 660.97 71.91% 31,752.68 22,408.51 9,344.17 68,709.23 374.23 70.57%

东莞港怡亚

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60,230.02 56,664.70 3,565.32 70,262.40 542.93 94.08% 27,210.00 23,717.87 3,492.13 138,532.63 415.44 87.17%

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有

利于拓展其融资渠道，促进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3,423,88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457,372.01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82,549.96 万元（或等值外币），系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923,470.23 万元的 247.17%。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

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25,144.96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149,956.03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24,723.33 万元，以上

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923,470.23 万元的 24.33%。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

—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

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1 日


